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規則所稱毒性

氣體，指丙烯腈、丙烯

醛、二氧化硫、氨、一

氧化碳、氯、氯甲烷、

氯丁二烯、環氧乙烷、

氰化氫、二乙胺、三甲

胺、二硫化碳、氟、溴

甲烷、苯、光氣、甲

胺、硫化氫及其他容許

濃度在百萬分之二百以

下之氣體。 

前 項 所 稱 容 許 濃

度，指勞工作業場所容

許暴露標準規定之容許

濃度。 

第六條  本規則所稱毒性

氣體，係指丙烯腈、丙

烯醛、二氧化硫、氨、

一氧化碳、氯、氯甲

烷、氯丁二烯、環氧乙

烷、氰化氫、二乙胺、

三甲胺、二硫化碳、

氟、溴甲烷、苯、光

氣、甲胺、硫化氫及其

他容許濃度(係指勞工作

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質

容許濃度標準規定之容

許濃度。)在百萬分之二

百以下之氣體。 

一、配合法規名稱修正，

將勞工作業環境空氣

中有害物質容許濃度

標準修正為勞工作業

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二、配合法制體例，將原

括號但書移列至第二

項。 

第二十條  本規則所稱冷

凍能力，指下列規定之

一者： 

一、使用離心式壓縮機

之製造設備，以該

壓縮機之原動機額

定輸出一．二瓩為

一日冷凍能力一公

噸。 

二、使用吸收式冷凍設

備，以一小時加熱

於發生器之入熱量

六千六百四十仟卡

為一日冷凍能力一

公噸。 

三、除前二款規定者

外，依下式計算： 

    Ｒ=Ｖ/Ｃ 

    算式中： 

Ｒ：一日之冷凍能

力 (單位：公

噸) 值。 

Ｖ：以多段壓縮方

式或多元冷凍

方式之製造設

備 ， 依 下 列

(一)計算所得

第二十條  前條所稱冷凍

能力，依左列規定： 

一、使用離心式壓縮機

之製造設備，以該

壓縮機之原動機額

定輸出一．二瓩為

一日冷凍能力一公

噸。 

二、使用吸收式冷凍設

備，以一小時加熱

於發生器之入熱量

六千六百四十仟卡

為一日冷凍能力一

公噸。 

三、前二款規定者外，

依左式計算： 

    Ｒ=Ｖ/Ｃ 

    算式中： 

Ｒ 一日之冷凍能力 

(單位：公噸) 

值。 

Ｖ 以多段壓縮方式

或多元冷凍方

式 之 製 造 設

備 ， 依 左 列

(一)計算所得

之數值；回轉

一、本條為本規則所稱

「冷凍能力」之名詞

定義，因前條為本規

則所稱「處理能力」

定義，條文並非冷凍

能力規定，爰予文字

修正。 

二、第三款配合法制體

例，調整用語。 



 

之數值；回轉

活 塞 型 壓 縮

機 ， 依 下 列

(二)計算所得

之數值；其他

以壓縮機一小

時標準回轉速

度之活塞壓縮

量 (單位：立

方公尺) 值。 

(一)ＶＨ+0.08×

ＶＬ 

( 二 )60×0.785 

×ｔ×n(Ｄ２

-ｄ２) 

算式中： 

ＶＨ：於壓縮機

額定回轉

速度時最

終段或最

終元氣筒

一小時活

塞壓縮量 

( 單 位 ：

立 方 公

尺) 值。 

ＶＬ：於壓縮機

額定回轉

速度時最

終段或最

終元之前

一氣筒一

小時活塞

壓 縮 量 

( 單 位 ：

立 方 公

尺) 值。 

ｔ：回轉活塞

之氣體壓

縮部分之

厚度 (單

位 ： 公

尺) 值。 

ｎ：回轉活塞一

活 塞 型 壓 縮

機 ， 依 左 列

(二)計算所得

之數值；其他

以壓縮機一小

時標準回轉速

度之活塞壓縮

量 (單位：立

方公尺) 值。 

(一)ＶＨ+0.08×

ＶＬ 

( 二 )60×0.785 

×ｔ×n(Ｄ２

-ｄ２) 

算式中： 

ＶＨ 於壓縮機

額定回轉

速度時最

終段或最

終元氣筒

一小時活

塞壓縮量 

( 單 位 ：

立 方 公

尺) 值。 

ＶＬ 於壓縮機

額定回轉

速度時最

終段或最

終元之前

一氣筒一

小時活塞

壓 縮 量 

( 單 位 ：

立 方 公

尺) 值。 

ｔ  回轉活塞之

氣體壓縮

部分之厚

度  ( 單

位 ： 公

尺) 值。 

ｎ 回轉活塞一

分 鐘 之 標



 

分 鐘 之 標

準 回 轉 數

值。 

Ｄ：氣筒內徑 

(單位：

公 尺 ) 

值。 

ｄ：回轉活塞

之 外 徑 

(單位：

公 尺 )

值。 

Ｃ：依冷媒氣體決

定之中央主管

機 關 之 指 定

值。 

準 回 轉 數

值。 

Ｄ  氣筒內徑 

( 單 位 ：

公 尺 ) 

值。 

ｄ  回轉活塞

之 外 徑 

( 單 位 ：

公 尺 )

值。 

Ｃ 依冷媒氣體決

定之中央主管

機 關 之 指 定

值。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所稱

液化石油氣製造設備，

指下列設備之一者： 

一、第一種製造設備：

指加氣站以外設有

儲槽或導管之固定

式製造設備。 

二、第二種製造設備：

指加氣站以外未設

有儲槽或導管之固

定式製造設備。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所稱

液化石油氣製造設備如

左： 

第一種製造設備：係指

設有儲槽或導管之固定

式製造設備 (不含加氣

站)。 

第二種製造設備：係指

未設有儲槽或導管之固

定式製造設備(不含加氣

站)。 

配合法制體例調整用語。 

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一 消費

事業單位將液化石油氣

容器串接供廠場使用，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使用及備用容器串

接總容量不得超過

一千公斤，並應訂

定容器串接供應使

用管理計畫。 

二、 容器及氣化器應設

置於室外。 

三、 容器及配管應採取

防止液封措施。 

四、 連接容器與配管之

軟管或可撓性管

(以下簡稱撓管)，

連結容器處應加裝

 一、本條新增。 

二、查近年部分事業單位

為改善環保問題，將

燃燒及消費設備之燃

料由燃油改為燃氣，

又因受限於場地或其

他因素限制，以液化

石油氣容器串接氣體

供應裝置代替儲槽供

氣方式供廠場使用，

因使用風險甚高，其

風險不亞於以儲槽供

給他用者，爰新增本

條，規定現行第一百

零五條所稱之消費事

業單位應遵循辦理之

事項。  



 

防止氣體噴洩裝

置。 

五、 接用撓管之液化石

油氣配管應設逆止

閥。 

六、 撓管及配管之選用

及安裝，應符合對

應流體性質使用環

境之 CNS 國家標準

或 ISO國際標準。 

七、 應設置漏洩及地震

偵測自動緊急遮斷

裝置。 

八、 應於明顯易見處標

示緊急聯絡人姓名

及電話。 

前項消費事業單位

將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

供廠場使用，依消防法

有關規定設置必要之消

防設備。 

三、液化石油氣容器更換

時易發生漏洩，如未

限制串接使用量將提

高火災爆炸風險，爰

於第一款及第八款規

定各類液化石油氣消

費事業單位串接總容

量不得超過一千公斤

及明顯處標示等管理

規定。 

四、考量容器及氣化器如

設置於室內，一旦漏

洩會發生蓄積，爰於

第二款要求容器及氣

化器應設置於室外(不

被柱、壁及窗等所包

圍之直接對外開口，

其總面積逾總牆面面

積之處所，且無他物

有礙氣流流通者)。 

五、考量容器以撓管連結

配管及調整器，易因

日光或壓力變化之溫

差而發生液封現象，

損害設備，爰於第三

款予以規定。 

六、為防止液化石油氣容

器因地震翻覆，致撓

管損壞造成危害，爰

於第四款及第五款建

立安全規範，以資安

全。 

七、第四款所稱防止氣體

噴洩裝置，常見有超

流關斷閥、張力關斷

閥或防止氣體釋出型

高壓軟管等不同設

計，其目的均係保護

容器及撓管分離時，

使液化石油氣不致外

洩。 

八、目前氣相撓管規範國

家 標 準 計 有 CNS 

9620、CNS 9621、CNS 



 

13814、CNS 15822 及

CNS 15996等，液相撓

管規範 ISO標準為 ISO 

2928，因各標準有不

同適用條件，爰於第

六款規定符合對應流

體性質使用環境。 

九、為防止因地震導致房

屋、結構及定置管線

毀損，參考日本規定

增列第七款應設置地

震自動氣體遮斷器規

定。 

十、考量消費事業單位將

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

供廠場使用，除應遵

循本條第一項各款規

定外，為防止火災事

故發生，於其他消防

相關事項另依消防法

第六條第一項及其附

屬法規等規定辦理，

爰參酌現行第六十七

條規定，增列第二項

規定。 

第一百九十二條  一般液化

石油氣之消費除依第一

百九十條至前條規定

外，準用第一百六十九

條、第一百七十二條、

第一百七十三條及第一

百八十條之規定。 

第一百九十二條  一般液

石油氣之消費除依第一

百九十條及前條規定

外，準用第一百六十九

條、第一百七十二條、

第一百七十三條及第一

百八十條之規定。 

一、文字修正。 

二、配合液化石油氣串接

使用規定，修正準用

條次。 

第二百二十條 液化石油

氣、冷凍用高壓氣體製

造事業單位以外之甲類

製造事業單位，應於製

造開始之日，依各該事

業製程狀況，按第二百

二十一條規定分別選任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主

任，輔助高壓氣體製造

安全負責人從事製造安

全技術管理事務。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第二百二十條 液化石油

氣、冷凍用高壓氣體製

造事業單位以外之甲類

事業單位，應於製造開

始之日，依各該事業製

程狀況，按第二百二十

一條規定分別選任高壓

氣體製造安全主任，輔

助高壓氣體製造安全負

責人從事製造安全技術

管理事務。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一、第一項所稱甲類事業

單位，係第二十七條

所稱甲類製造事業單

位，爰予修正。 

二、第二項配合法規名稱

修正，將勞工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規則修正

為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 



 

製造安全主任者，應依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規定，接受高壓氣

體製造安全主任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製造安全主任者，應依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規定，接受高壓氣

體製造安全主任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第二百二十一條 前條之

甲類製造事業單位，應

於下表所定製造設備設

置之日，依高壓氣體之

製造種類，分別選任高

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

管： 

高壓氣體之

製造種類 

製造設備之種

類 

一、製造石

油精及

石臘有

關之高

壓 氣

體。  

一、蒸餾設

備。 

二、催化重組

設備。 

三、催化分解

設備。 

四、加氫脫硫

設備。 

五、脫臘設

備。 

六、裝卸設

備。 

七、氫氣製造

設備。  

二、分解石

油精製

造乙烯

及丙烯

之高壓

氣體。  

一、石油精之

分 解 設

備。 

二、精製分解

氣體之製

造設備。 

三、低溫蒸餾

設備。 

四、高溫蒸餾

設備。  

三 、 製 造

苯、甲

苯、二

甲苯之

高壓氣

體。 

一、蒸餾設

備。  

二、精製設

備。  

第二百二十一條 前條之

甲類製造事業單位，應

於下表所定製造設備設

置之日，依高壓氣體之

製造種類，分別選任高

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

管： 

高壓氣體之

製造種類 

製造設備之種

類 

一、製造石

油精及

石臘有

關之高

壓 氣

體。  

一、蒸餾設

備。 

二、催化重組

設備。 

三、催化分解

設備。 

四、加氫脫硫

設備。 

五、脫臘設

備。 

六、裝卸設

備。 

七、氫氣製造

設備。  

二、分解石

油精製

造乙烯

及丙烯

之高壓

氣體。  

一、石油精之

分 解 設

備。 

二、精製分解

氣體之製

造設備。 

三、低溫蒸餾

設備。 

四、高溫蒸餾

設備。  

三 、 製 造

苯、甲

苯、二

甲苯之

高壓氣

體。 

一、蒸餾設

備。  

二、精製設

備。  

第二項配合法規名稱修

正，將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修正為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四、製造聚

乙烯及

聚丙烯

之高壓

氣體。 

一、聚合及分

離設備。  

二、精製設

備。  

五、製造氯

乙烯單

體之高

壓 氣

體。 

一、反應設

備。  

二、二氯乙烷

之蒸餾設

備。  

三、分解設

備。  

四、精製設

備。  

五、回收設

備。  

六、製造氯

乙烯單

體之高

壓 氣

體。  

一、聚合設

備。  

二、回收設

備。  

七、製造氧

化乙烯

之高壓

氣體。  

反應設備。 

八、製造氨

或甲醇

之高壓

氣體。  

一、重組設

備。 

二、精製設

備。 

三、合成設

備。 

九、製造尿

素之高

壓 氣

體。  

一、二氧化碳

之壓縮設

備。 

二、合成設

備。 

三、氨回收設

備。 

十、以電石

製造乙

炔。 

一、氣體之生

成設備。 

二、灌裝設

備。 

十一、以電

解製

一、乾燥設

備。 

四、製造聚

乙烯及

聚丙烯

之高壓

氣體。 

一、聚合及分

離設備。  

二、精製設

備。  

五、製造氯

乙烯單

體之高

壓 氣

體。 

一、反應設

備。  

二、二氯乙烷

之蒸餾設

備。  

三、分解設

備。  

四、精製設

備。  

五、回收設

備。  

六、製造氯

乙烯單

體之高

壓 氣

體。  

一、聚合設

備。  

二、回收設

備。  

七、製造氧

化乙烯

之高壓

氣體。  

反應設備。 

八、製造氨

或甲醇

之高壓

氣體。  

一、重組設

備。 

二、精製設

備。 

三、合成設

備。 

九、製造尿

素之高

壓 氣

體。  

一、二氧化碳

之壓縮設

備。 

二、合成設

備。 

三、氨回收設

備。 

十、以電石

製造乙

炔。 

一、氣體之生

成設備。 

二、灌裝設

備。 

十一、以電

解製

一、乾燥設

備。 



 

造液

氯。 

二、冷凝及液

化設備。 

十二、二氧

化碳

之製

造

（設

置儲

槽純

供灌

裝者

除

外。

）  

一、液化及精

製設備。 

二、儲槽及其

附屬製造

設備。 

十三、製造

氟氯

冷之

高壓

氣

體。 

一、氟氯冷製

造 設 備

（次項規

定 者 除

外。） 

二、供製造氟

氯冷之冷

凍設備。 

三、儲槽及其

附屬製造

設備。 

十四、製造

氫以

外之

高壓

氣

體。  

一、重組設

備。 

二、精製設

備。 

三、深冷液化

分 離 設

備。 

十五、以空

氣液

化分

離裝

置製

造

氧、

氬、

氦等

（設

置儲

槽純

一、空氣液化

分離裝置

及其附屬

製 造 設

備。 

二、儲槽及其

附屬灌裝

用製造設

備。 

造液

氯。 

二、冷凝及液

化設備。 

十二、二氧

化碳

之製

造

（設

置儲

槽純

供灌

裝者

除

外。

）  

一、液化及精

製設備。 

二、儲槽及其

附屬製造

設備。 

十三、製造

氟氯

冷之

高壓

氣

體。 

一、氟氯冷製

造 設 備

（次項規

定 者 除

外。） 

二、供製造氟

氯冷之冷

凍設備。 

三、儲槽及其

附屬製造

設備。 

十四、製造

氫以

外之

高壓

氣

體。  

一、重組設

備。 

二、精製設

備。 

三、深冷液化

分 離 設

備。 

十五、以空

氣液

化分

離裝

置製

造

氧、

氬、

氦等

（設

置儲

槽純

一、空氣液化

分離裝置

及其附屬

製 造 設

備。 

二、儲槽及其

附屬灌裝

用製造設

備。 



 

供灌

裝者

除

外。

）  

十六、供進

口用

設施

之製

造設

備內

之液

化石

油氣

之製

造。  

一、儲槽及其

附屬製造

設備。 

二、灌裝用製

造 設 施

（前項規

定 者

外。） 

十七、製造

純供

製鋼

或非

鐵金

屬用

之高

壓氣

體。 

燃燒、氧化及

還原之高壓氣

體製造設備。 

十八、其他

高壓

氣體

之製

造。 

反應、合成、

聚合、分離、

精製、分解、

重組、蒸餾、

回收、混合、

壓縮、冷凝、

乾燥、燃燒、

氧化、還原、

灌裝或冷凍之

高壓氣體製造

設備。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製造安全作業主管者，

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規定，接受高

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

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供灌

裝者

除

外。

）  

十六、供進

口用

設施

之製

造設

備內

之液

化石

油氣

之製

造。  

一、儲槽及其

附屬製造

設備。 

二、灌裝用製

造 設 施

（前項規

定 者

外。） 

十七、製造

純供

製鋼

或非

鐵金

屬用

之高

壓氣

體。 

燃燒、氧化及

還原之高壓氣

體製造設備。 

十八、其他

高壓

氣體

之製

造。 

反應、合成、

聚合、分離、

精製、分解、

重組、蒸餾、

回收、混合、

壓縮、冷凝、

乾燥、燃燒、

氧化、還原、

灌裝或冷凍之

高壓氣體製造

設備。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製造安全作業主管者，

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規定，接受高

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

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二百二十七條  處理能

力在一百萬立方公尺以

第二百二十七條  處理能

力在一百萬立方公尺以

一、第一項所稱甲類事業

單位，係第二十七條



 

上之液化石油氣甲類製

造事業單位，應於製造

開始之日，依各該事業

製程狀況，分別選任高

壓氣體製造安全主任，

輔助製造安全負責人從

事製造安全技術管理事

務。 

設置儲槽純供灌裝

液化石油氣之事業單

位，前項處理能力為二

百萬立方公尺以上，不

受前項規定限制。 

擔任第一項高壓氣

體製造安全主任者，應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規定，接受高壓

氣體製造安全主任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上之液化石油氣甲類事

業單位，應於製造開始

之日，依各該事業製程

狀況，分別選任高壓氣

體製造安全主任，輔助

製造安全負責人從事製

造安全技術管理事務。 

設置儲槽純供灌裝

液化石油氣之事業單

位，前項處理能力為二

百萬立方公尺以上，不

受前項規定限制。 

擔任第一項高壓氣

體製造安全主任者，應

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規定，接受高壓

氣體製造安全主任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所稱甲類製造事業單

位，爰予修正。 

二、第三項配合法規名稱

修正，將勞工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規則修正

為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 

第二百二十八條  前條之

甲類製造事業單位，於

溫度在攝氏三十五度

時，其處理設備之每小

時液化石油氣輸液量之

合計量（以下簡稱輸液

總量）在一百六十立方

公尺以上者，應於該設

備設置之日，選任高壓

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

管。 

前項輸液總量之計

算，對氣體狀態之液化

石油氣，應以容積十立

方公尺換算為輸液量一

立方公尺。 

擔任第一項高壓氣

體製造安全作業主管

者，應依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規定，接

受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作

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第二百二十八條  前條之

甲類製造事業單位，於

溫度在攝氏三十五度

時，其處理設備之每小

時液化石油氣輸液量之

合計量（以下簡稱輸液

總量）在一百六十立方

公尺以上者，應於該設

備設置之日，選任高壓

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

管。 

前項輸液總量之計

算，對氣體狀態之液化

石油氣，應以容積十立

方公尺換算為輸液量一

立方公尺。 

擔任第一項高壓氣

體製造安全作業主管

者，應依勞工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規定，接

受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作

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第三項配合法規名稱修

正，將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修正為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二百三十二條  第二百

十九條之冷凍用高壓氣

第二百三十二條  第二百

十九條之冷凍用高壓氣

第二項配合法規名稱修

正，將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體製造事業單位，應於

製造開始之日，選任高

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

管，輔助製造安全負責

人從事製造安全技術管

理業務。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製造安全作業主管者，

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規定，接受高

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

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體製造事業單位，應於

製造開始之日，選任高

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

管，輔助製造安全負責

人從事製造安全技術管

理業務。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製造安全作業主管者，

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規定，接受高

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

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訓練規則修正為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二百三十四條  供應下

列高壓氣體之事業場

所，應於供應開始之

日，依其供應場所之分

類，分別選任高壓氣體

供應安全作業主管，擔

任高壓氣體供應安全技

術事項： 

一、氨、氯甲烷或氰化

氫。 

二、乙炔、丁二烯、丁

烯、丙烯或甲烷。 

三、氯。 

四、氫。 

五、氧。 

六、丁烷。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供應安全作業主管者，

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規定，接受高

壓氣體供應及消費作業

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第二百三十四條  供應下

列高壓氣體之事業場

所，應於供應開始之

日，依其供應場所之分

類，分別選任高壓氣體

供應安全作業主管，擔

任高壓氣體供應安全技

術事項： 

一、氨、氯甲烷或氰化

氫。 

二、乙炔、丁二烯、丁

烯、丙烯或甲烷。 

三、氯。 

四、氫。 

五、氧。 

六、丁烷。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供應安全作業主管者，

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規定，接受高

壓氣體供應及消費作業

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第二項配合法規名稱修

正，將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修正為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二百三十五條  供應液

化石油氣之供應事業單

位，應於供應開始之

日，選任高壓氣體供應

安全作業主管，擔任液

化石油氣供應安全技術

事項。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供應安全作業主管者，

第二百三十五條 供應液

化石油氣之供應事業單

位，應於供應開始之

日，選任高壓氣體供應

安全作業主管，擔任液

化石油氣供應安全技術

事項。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供應安全作業主管者，

第二項配合法規名稱修

正，將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修正為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規定，接受高

壓氣體供應及消費作業

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規定，接受高

壓氣體供應及消費作業

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第二百三十六條  特定高

壓氣體消費事業單位，

應於消費開始之日，依

消費事業單位或各分支

消費事業單位，選任高

壓氣體消費作業主管，

擔任高壓氣體消費安全

技術事項。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消費作業主管者，應依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規定，接受高壓氣

體供應及消費作業主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二百三十六條 特定高壓

氣體消費事業單位，應

於消費開始之日，依消

費事業單位或各分支消

費事業單位，選任高壓

氣體消費作業主管，擔

任高壓氣體消費安全技

術事項。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消費作業主管者，應依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規定，接受高壓氣

體供應及消費作業主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二項配合法規名稱修

正，將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修正為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二百三十七條  特定液

化石油氣消費事業單

位，應於消費開始之

日，依消費事業單位，

選任高壓氣體消費作業

主管，擔任液化石油氣

消費安全技術事項。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消費作業主管者，應依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規定，接受高壓氣

體供應及消費作業主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二百三十七條  特定液

化石油氣消費事業單

位，應於消費開始之

日，依消費事業單位，

選任高壓氣體消費作業

主管，擔任液化石油氣

消費安全技術事項。 

擔任前項高壓氣體

消費作業主管者，應依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規定，接受高壓氣

體供應及消費作業主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二項配合法規名稱修

正，將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修正為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二百四十五條  本規則

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六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

之條文，自一百零三年

七月三日施行；一百十

一年九月十四日修正發

布之第一百九十一條之

一及第一百九十二條，

自一百十二年九月十四

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

第二百四十五條  本規則

自發布日六個月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三

年七月三日施行。 

一、為使業界有緩衝時間

因應本規則新增規定

改善安全設施，爰明

定部分條文緩衝期

間。 

二、配合法制體例，將自

特定日施行項次整

併。 



 

行。 

 


